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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2� � � � � � � � � �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5-066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州白云

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心制药”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

《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1.0g、1.5g、2.0g）、克林霉素

磷酸酯注射液（2ml：0.3g、4ml：0.6g）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一）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药品通用名称：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通知书编号：2025B03888、2025B03891、2025B03893

受理号：CYHB2350978、CYHB2350964、CYHB2350979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g （C25H27N9O8S2� 0.5g与C8H11NO5S� 0.5g）、1.5g（C25H27N9O8S2�

1.0g与C8H11NO5S� 0.5g）、2.0g（C25H27N9O8S2� 1.0g与C8H11NO5S� 1.0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22342025（1.0g、2.0g）、YBH22362025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1）名称：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地址：广州

市海珠区滨江东路808号

生产企业：（1）名称：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滨

江东路808号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23216、国药准字H20058068、国药准字H20023217

申请内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同时申请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质量标准；

2.�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3.�变更铝塑组合盖为免洗铝塑组合盖；4.� 变更

药品有效期和贮藏条件。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

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

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 同时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质量标准；2、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

和容器；3、变更铝塑组合盖为免洗铝塑组合盖；4、变更药品有效期和贮藏条件。

（二）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

药品通用名称：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

通知书编号：2025B03887、2025B03890

受理号：CYHB2450335、CYHB2450336

剂型：注射剂

规格：2ml：0.3g（按C??H??ClN?O?S计）、4ml：0.6g（按C??H??ClN?O?S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22332025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1）名称：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地址：广州

市海珠区滨江东路808号

生产企业：（1）名称：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滨

江东路808号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63576、国药准字H20063577

申请内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时申请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处方工艺；2.

变更药品质量标准（含变更有效期）；3.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

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

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同时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处方工艺；2、变更药品质量标准（含变更有效

期）；3、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二、药品的相关信息

（一）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天心制药于2002年取得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1.0g和2.0g规格的注册批件，于

2005年取得1.5g规格生产批件。 天心制药于2023年12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注射

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1.0g、1.5g、2.0g）一致性评价申请并获得受理。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为第三代头孢菌素抗生素，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感

染；泌尿道感染；腹膜炎、胆囊炎、胆管炎和其他腹腔内感染；败血症；脑膜炎；皮肤和软组织

感染；骨骼和关节感染；盆腔炎、子宫内膜炎、淋病和其他生殖道感染。由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研发，最早于1986年6月在日本上市。 1996年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申请的1.0g规格在中国批

准上市；2002年，1.5g规格在中国批准上市。

目前中国境内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的主要生产厂家有辉瑞制药有限公司、苏州

东瑞制药有限公司、齐鲁安替制药有限公司等。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年注射用头孢

哌酮钠舒巴坦钠在国内城市、县级公立医院及城市、网上药店的销售额为人民币688,934

万元。 2024年天心制药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1.0g、1.5g、2.0g）的销售收入为人民

币1,589.7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天心制药在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1.0g、1.5g、2.0g）一致性评

价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791.86万元（未经审计）。

（二）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

天心制药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2ml：0.3g和4ml：0.6g于2006年上市。 天心制

药于2024年6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2ml：0.3g和4ml：0.6g

规格一致性评价申请并获得受理。

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主要用于由敏感厌氧菌引起的严重感染。

目前中国境内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的主要生产厂家有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

2024年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在国内城市、县级公立医院及城市、网上药店的销售额为人

民币13,506万元。 2024年天心制药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2ml：0.3g和4ml：0.6g）的销

售收入为人民币7,507.87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天心制药在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2ml：0.3g和4ml：0.6g）一致性评

价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273.29万元（未经审计）。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天心制药的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1.0g、1.5g、2.0g）、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

（2ml：0.3g和4ml：0.6g）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将有利于提升上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由于药品研发、生产、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日

证券代码：603500� � � � �证券简称：祥和实业 公告编号：2025-045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专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子公司浙江天

台祥和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发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3项专利证书，具

体如下：

序

号

专利类

型

专利名称 证书号 专利号 专利权人

1

发明专

利

钢轨轨面掉块检测方法及设

备

第8207554

号

ZL�2023�1�

0570822.2

浙江天台祥和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原利达铁路轨道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2

发明专

利

钢轨轨面光带检测方法及设

备

第8186209

号

ZL�2023�1�

0570827.5

浙江天台祥和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原利达铁路轨道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3

实用新

型

轨道检测设备

第23263609

号

ZL�2024�2�

2906793.5

浙江天台祥和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原利达铁路轨道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上述专利取得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为铁路轨道综合检查仪产品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撑，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3500� � � � � � � �证券简称：祥和实业 公告编号：2025-046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日常经营合同

● 合同金额：合计人民币39,953.52万元

● 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双方责任和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合同的签署将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 产生积

极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 特别风险提示：合同双方履约能力良好，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在合同履行的过程

中如果遇到市场、政治、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

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与中原利达铁

路轨道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利达” ）签订了若干项合同，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审议程序情况

双方签署的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 根据公司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信息披露办

法》之相关规定披露，无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合同和对方基本情况

（一）合同基本情况

公司与中原利达签订了 《铁路 扣 件 系 统 零 部 件 买 卖 合 同 》（合 同 号 ：

ZLJY-CG-2025-001-01、ZLJY-CG-2025-001-02、ZLJY-CG-2025-001-03、

ZLJY-CG-2025-001-04、ZLJY-CG-2025-001-05）。

（二）合同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原利达铁路轨道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荥阳市京城路与建设路交叉口西南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27942516366

法定代表人：张军政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经营范围：铁路轨道扣件系统、轨枕、道岔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厂房、设备租赁；进

出口业务；（以上范围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未获审批前不得经

营），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橡胶制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塑料制品及其

原辅材料。

三、合同主要条款

合同主体：

买方：中原利达铁路轨道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卖方：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

1.1买方作为铁路扣件系统集成商， 向配套零部件制造商卖方采购铁路扣件系统零部

件,用于铁路工程建设及维护。

1.2合同材料数量以铁路建设项目最终实际需求为准， 以实际到货验收合格数量作为

结算数量。

2、合同价格

2.1上述合同总价：人民币39,953.52万元。

2.2签约合同价包括卖方为完成合同全部义务应承担的一切成本、费用和支

出以及卖方的合理利润 。

3、合同价款的支付

3.1�本合同买方不支付卖方订货预付款。

3.2卖方将合同材料按照买方下达的《发货通知》在交货地点经铁路建设项

目业主单位验收合格后，凭以下所列单证向买方结算货款：

(1)已交货验收且未结算合同材料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2)买方出具或认可的验收单据。

买方按合同条款约定对单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审核，作为支付的依据。

3.3�买方根据铁路项目现场扣件系统集成配套供货情况，向铁路建设项目业

主单位开据发票进行结算，买方收到业主单位该批扣件系统整套集成货款90日内，买

方向卖方支付在扣除该批物资合同价格5%的质量保证金后的该批物资合同价格95%金额

的货款。 质量保证金在质量保证期满后30天内，买方确认无任何质量问题时由买方支付给

卖方。 质保金的支付并不免除卖方质量责任。

4、交货方式：卖方负责将合同材料通过汽车运输方式送至买方指定的地点，交货地点

包括但不限于：新建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安康至重庆段，新建重庆至昆明高速铁路，新建兰

州至张掖三四线铁路武威至张掖段工程，新建瑞金至梅州铁路工程(广东段),宝中铁路安国

镇至中卫段扩能改造工程，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兖州北站扩能改造工程，穗

莞深城际，宁波市域等铁路工程施工现场交货，具体地点及收货人以《发货通知》为准。

5、合同生效：买方和卖方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在合同上签字并加

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合同生效。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双方责任和

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2、 上述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39,953.52万元， 约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9.84%，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绩将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3、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

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双方履约能力良好，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

治、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股票代码：600421� � � � � � � � � �股票简称：*ST华嵘 公告编号：临 2025-054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股份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拟第二次拍卖的股份为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

股5%以上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蔡守平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42,228,99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1.59%，目前上述股份处于质押和冻结状态。

● 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蔡守平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该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与管理造成影响。

● 本次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流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

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首轮拍卖的情况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2日10时起至2025年7月23日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对武汉新一代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蔡守平先生合计持有公司42,228,990股股票进行公开拍卖，因

无人出价已流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6月20日、2025�年7月24日披露的《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股份被

司法拍卖流拍的公告》。

二、本次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获悉，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蔡守平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42,228,990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21.59%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5年9月15日

10时起至2025年9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主要内容如下：

（一）拍卖标的：

1、 被执行人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900万股

股票（证券简称：*ST华嵘； 证券代码：600421； 股票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市场价为：

79830000.00元， 起拍价为：46826100.00元， 保证金为：4680000.00元， 加价幅度为：

230000.00元。

2、 被执行人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900万股

股票（证券简称：*ST华嵘； 证券代码：600421； 股票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市场价为：

79830000.00元， 起拍价为：46826100.00元， 保证金为：4680000.00元， 加价幅度为：

230000.00元。

3、 被执行人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900万股

股票（证券简称：*ST华嵘； 证券代码：600421； 股票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市场价为：

79830000.00元， 起拍价为：46826100.00元， 保证金为：4680000.00元， 加价幅度为：

230000.00元。

4、 被执行人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7234261

股股票（证券简称：*ST华嵘；证券代码：600421；股票性质：无限售流通股），市场价为：

64167895.07元， 起拍价为：37639136.56元， 保证金为：3760000.00元， 加价幅度为：

180000.00元。

5、 被执行人蔡守平持有的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7,994,729股股票（证券简

称：*ST华嵘；证券代码：600421；股票性质：无限售流通股），市场价为：70913246.23元，起

拍价为：41595775.52元，保证金为：4150000.00元，加价幅度为：200000.00元。

（二）拍卖时间：2025年9月15日10时起至2025年9月16日10时止（延时除外）。

（三 ） 关于本次股份被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sf.taobao.com）交易平台公示的相关信息为准。

（四）拍卖原因：借款合同纠纷，详见《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股权被司法冻结的公

告》（临2025-034）。

三、其他说明事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蔡守平先生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与管理造成影响。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

事项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

式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及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

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

定，但本指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 ” 规定，本次司法

拍卖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所受让的股份。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

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敦促有关

方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0018� � � � � � �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40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 或“公司” ）于2025年3

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关于申请注册及发行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及发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债务融资工具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日、5月8日、5月31日披露的《上港集团第三

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上港集团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资料》《上港集团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公司于近期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发出的《接

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25]DFI52号）， 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

册，《接受注册通知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册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

资产支持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产品，也可定向发行相关产品。公司应按照有权机构决

议及相关管理要求，进行发行管理。每期发行时应确定当期主承销商、发行产品、发行规模、

发行期限等要素。 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的要求，按照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的有关规定择机

开展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3029� � � � � � �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25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天桥区大魏庄东路9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1,285,4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74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新亭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陈燕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吴维众先生出席会议；财务总监王翠女士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采棉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191,536 99.8681 90,060 0.1263 3,900 0.005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为采棉机客户提供

担保的议案》

334,784 78.0848 90,060 21.0055 3,900 0.90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明明、张晓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天鹅股份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3816� � � � � � � � �证券简称：顾家家居 公告编号：2025-069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印尼自建基地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顾家家居印尼自建基地项目

● 投资金额：预计总投资112,372.85万元人民币

● 特别风险提示：

1、土地取得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项目尚未签订正式的土地购买协议，土地的

取得及取得土地的面积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建设审批流程风险：本项目立项及建设需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3、市场风险：印尼的法律、政策、商业环境、文化环境等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印尼的

外贸形势及进出口政策也可能发生变动，存在一定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家居” 或“公司” ）为落实国际化战略，加大

市场辐射的深度和广度，拟使用人民币112,372.85万元投资建设顾家家居印尼自建基地项

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 后续，公司将在印尼注册全资或控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

目生产和销售公司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9月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印

尼自建基地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项

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本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顾家家居印尼自建基地项目

1、投资方案：本项目拟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市肯德尔工业园内建设顾家家

居海外生产基地，包括新建生产车间、研发及检测车间、仓库及购置生产设备及其他相关配

套设施等。 项目总投资额为人民币112,372.85万元，资金的具体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占比

1 建设投资 110,718.85 98.53%

1.1 土地及建筑工程费用 95,612.82 85.09%

1.2 机器设备及软件购置费 15,106.02 13.44%

2 铺底流动资金 1,654.00 1.47%

合 计 112,372.85 100.00%

备注：以上为人民币口径测算，实际项目执行时按照印尼盾进行交易支付，故与实际支

付会有汇率上的偏差。

2、投资进度、项目建设期：本项目计划于2025年三季度启动，项目总体建设周期计划

为4年，建设期内部分产线陆续投产，预计在全部建成后的3年内达纲，达纲时预计实现年

营业收入约25.20亿元。

3、可行性分析：

软体家具的海外市场需求持续增长，根据CSIL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软体家具的消费

市场达732亿美元。 其中，亚太地区和北美是软体家具消费的主要市场，合计占全球市场近

70%。其中，美国（28%）、中国（26%）、德国（5%）、英国（5%）、印度（5%）是全球软体家

具市场前五大消费国。 印尼地处东南亚核心区域，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亚洲和大洋洲、太

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交通枢纽，产品辐射范围广。 印尼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

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合作等方面与中国交流密切、潜力巨大。 公司投资印尼基地项目，契

合国家推动产业链出海的战略导向，可借助政策东风，在国际市场上抢占更为有利的竞争

位置，拓展发展空间，为企业长期稳健增长注入动力。 公司自2018年开启海外基地建设与

布局以来，陆续投资建设了越南基地、墨西哥基地及美国基地，这些基地目前已进入常态化

运行阶段，为公司海外基地的运营管理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本项目能够作为公司进一

步深入开拓海外市场的“桥头堡” ，借助其政经、地理及成本等优势，更高效地将产品输送

到目标市场，有利于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增加公司营业收入来源，提升公司在国际市场的

知名度。

经估算，本项目100%达纲时年销售收入约25.20亿元，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8.6

年。本项目的建设具有良好的市场需求，与公司现有主业紧密相关，在技术、生产、市场营销

等方面具备了可行性，经济及社会效益明显，因此本项目建设及运营具有可行性。

4、相关授权：为确保本项目的顺利开展，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负责本项目的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的协议/合同，投资进展公告以及其它与本项目相关的文件、协议

及相关事宜等。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布局印尼自建基地，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益、缩短供货周期，更好

地满足客户需求，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软体家具行业内全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巩固和增

强公司在行业中的企业地位。

本项目用地约19.56万方，项目建设期为4年，预计在全部建成后的3年内达纲，达纲时

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约25.20亿元。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土地取得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项目尚未签订正式的土地购买协议，土地的取

得及取得土地的面积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建设审批流程风险：本项目立项及建设需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3、市场风险：印尼的法律、政策、商业环境、文化环境等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印尼的外

贸形势及进出口政策也可能发生变动，存在一定的风险。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日

证券代码：600586� � � � � � � � �证券简称：金晶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一044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年4月19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500,0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45%

累计已回购金额 98,996,516.98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58元/股一一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17日，公司召开八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回购总金额不低于10,000万元，不高于20,000�万元；回

购期限自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获得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

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回购价格不超过8.06元/股。 因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回购

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8.05元/股。 （详见公告编号为临 2025-031�的临时公告《山东

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披露的《山东金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13）、2025年5月6日披露的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5-019）。

二、公司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8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150,000股。 截至2025年8月31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0,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45%，购买的最高价为5元/股、最低价为4.5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98,996,516.98

元。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

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日

证券代码：600519� � � �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公告编号：临2025-034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

根据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茅台集团” ）相关通知，贵

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30日披露了《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票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3）。 公司控股股东茅台集团计划自增持公告发

布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亿

元（含）且不高于人民币33亿元（含）。

●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25年9月1日，茅台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67,821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

股本的0.0054%。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和增持金额可能因公司股价波动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7,849,688 2.22%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5年8月30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5年9月1日～2026年2月28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30亿元（含）且不高于人民币33亿元（含）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以实际发生为准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以实际发生为准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2025年9月1日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67,821股公司股票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100,052,978.44元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0.0054%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100,052,978.44元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67,821股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0.0054%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茅台集团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安排执行后续增持

三、增持计划实施相关风险提示

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和增持金额可能因公司股价波动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1016� � � � � � �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公告编号：2025-066

转债代码：113051� � � � � � � �转债简称：节能转债

债券代码：137801� � � � � � � �债券简称：GC风电01

债券代码：115102� � � � � � � �债券简称：GC风电K1

债券代码：242007� � � � � � � �债券简称：风电WK01

债券代码：242008� � � � � � � �债券简称：风电WK02

债券代码：242932� � � � � � � �债券简称：25风电K2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2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5月23日~2026年5月22日

预计回购金额 1亿元~2亿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8,058,99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433451%

累计已回购金额 84,961,521.5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99元/股~3.0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

5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含）的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人民币4.44元/

股（含）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32）、《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0）。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不超过人民币4.44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37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上限于2025年6月18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具体情况如下：

2025年8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3,291,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050839%，购买的最高价为3.07元/股、最低价为3.02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10,009,730.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8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8,058,9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33451%，购买的最高价为3.08元/股、最低价为2.9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84,961,

521.5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要

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

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2日

证券代码：000708�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信特钢 公告编号：2025-064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日（星期一）下午14:45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日9:15

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9月1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长山大道1号中信特钢科技大楼三楼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钱刚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6名，代表股份4,331,977,1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83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东9名，代表股份4,

017,830,4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05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7名，代表股份314,146,7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4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3名，代表股份99,884,4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7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名，代表股份989,1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9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6名，代表股份98,895,3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594％。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股） 占比 反对（股） 占比 弃权（股） 占比

1

关于与中信财务有

限公司签订 《金融

服务协议》 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81,135,591 81.2294％ 18,492,590 18.5140％ 256,300 0.256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81,135,591 81.2294％ 18,492,590 18.5140％ 256,300 0.2566％

2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向股东借款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99,519,521 99.6346％ 114,600 0.1147％ 250,360 0.25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99,519,521 99.6346％ 114,600 0.1147％ 250,360 0.2506％

3

2025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4,311,804,077 99.5343％ 59,900 0.0014％ 20,113,204 0.46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9,711,377 79.8036％ 59,900 0.0600％ 20,113,204 20.1365％

注：上述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上述议案1、2为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中信泰富特钢投资

有限公司、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

232,092,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3.85%，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长虹、赵鑫雨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关于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2日


